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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有关问题的思考 

刘忠祥 

 
可以说，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包括基金会）领导职务问题是个老问题，是个正在逐步

解决而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不论何种身份的人，只要按照社团章程规定的程
序经选举担任社团负责人都是正常的，都是不应该被置疑的，但是党政领导干部的特殊身份决定了
其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复杂性。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在社会团体初级发展阶段，党政领导干部
兼任社团领导职务确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负责人，有其客观原因
和必然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是不利于贯彻政（政府）社（社会团体）分开的原则，加
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利于社会团体充分体现其民间性的特点，更好地发挥社会团体作为法人的独
立作用，同时也不利于党政领导干部集中精力做好所担负的领导工作。 

我国社会团体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9年《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前，社会团体没有归口民政部门登记，由各个部门自行批准设立，人
员、编制和经费由部门解决，实质上等同部门的内设机构，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现象非常普遍。1989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领导职务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仍
然存在。 

对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领导职务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作过一系列规定。1994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规定国务院各部委、
各办事机构、各直属机构的领导同志今后不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已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
的，要依照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程序，辞去所兼职务。特殊情况需要兼任的，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
通知》，规定：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包括境外）社会团体的领导职
务（含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必须按干部管理
权限进行审批，并按照所在社团的章程履行规定程序后，再到相应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
关手续。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按照本通知的精神制定本地区的实施办法；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
单位及人民团体参照本通知执行。为从严审批党政领导干部在社团中兼职，中组部于1999发出年
《关于审批中央管理的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一、领导干部兼任
社会团体领导职务，要严格按照中办发17号文件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兼任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职
务的负责人应身体健康、能够坚持正常工作，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领导
干部不得同时兼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基金会的领导成员不得有现职的政府工
作人员兼任。二、中央管理的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要从严掌握。确需由中央管理的干部兼
职的社会团体，必须在国家、地区、行业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在国内外有一定
影响，并经民政部门正式批准的组织。确因工作需要，领导干部本人又无其他兼职，且所兼任的领
导职务与本职业务相关，经批准可以兼任一个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人
员，不得领取社会团体的任何报酬。三、中央管理的干部兼任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应由社会团体
的业务主管单位事先征求干部所在单位党组（党委）的意见，经干部所在单位干部（人事）部门审
核，党委（党组）研究同意后，由干部所在单位党组（党委）的名义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虽然有了上述文件规定，但由于有“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口子，经具有审批权限的干部管
理部门批准，仍有大量现职党政领导干部按照所在社团的章程履行规定程序后，兼任社团领导职
务，特别是在行业协会中。根据上海的调查，58.96％的协会负责人由业务主管单位委托或兼职；湖
北某市共有行业协会177家，党政机关干部在其中兼职的120家，占行业协会的68％，兼职干部244
人。党政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在社团中兼职，且履禁不止呢？这要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社团管理工作
的实际状况和社团发展的需要来考虑。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
不完善，市场在社会资源置配中的决定作用正在确立，政府职能正在逐步由微观向宏观转变，但功
能仍十分强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团体处在发展过程之中，自律机制尚未形成，
功能十分弱小，社会公信度不高，影响力也不大。虽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享
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实际上我国社会团体特别是行业协会中的大部分是自上而下由业务
主管单位发起成立的，往往被视为业务主管单位下设的一个部门，行政化色彩严重，业务主管单位



为了扶持社会团体的发展，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采取很多行政化的手段，在人财物上给予支
持，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社团中任职。从社团的角度来说，希望业务主管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扶助，
欢迎与业务主管单位关系密切的人到社团中任职，以获得业务主管单位更多的支持；现阶段，我国
对社会团体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是：（一）负责社会团体筹备申
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四）协助登记管理机
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业
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可细化为八项：即对社会团体的申请登记、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
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受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负有责任。相对登记管
理机关来说，业务主管单位对社团发展和管理职责更细，更重。由于相关社团管理的政策法规不完
善，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社团的手段单一，一个时期内，业务主管单位对社团扶持和管理的最好手
段，就是行政化，将党政领导干部派到社团中担任负责人。现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已离退休的原党
政领导的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在业务主管单位，他们到社团中任职，更能体现业务主管单位的意
志，使业务主管单位对社团的管理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可解决一部分干部的安排问题。
社团负责人的任职年龄可以到70岁，对于60岁就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来说，他们非常愿意到社团
中任职，以发挥自己的余热。可以说，党政领导干部在社团中任职，行政化的社团和社团行政化，
在现阶段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社团管理政策法规的进
一步完善，社团能力建设的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领导职务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社团的
独立性会进一步提高，作用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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